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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儀/紀錄  趙 品 甄         



：         壹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2 年 3 月 14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為減輕通勤族群交通負擔，行政院已研擬「行政院促進公 

    共運輸使用方案」，在推動公共運輸通勤月票部分，交通 

    部及公路總局已盤點規劃三大都會生活圈（北北基桃、中 

彰投苗、南高屏）月票原則，其他縣市可依地區特性因地 

制宜規劃，可以單一縣市或與鄰近縣市結合規劃。請工務 

處密切關注該方案所列項目內容，預為妥善規劃並積極爭 

取補助經費，挹注縣政推動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   (二)有鑒於蛋荒問題持續延燒，不只民眾買不到蛋，部分縣市的 

       學校營養午餐也受到衝擊，請教育處持續關注學校午餐蛋品 

       供應情形，並提醒各校，若因蛋品供貨量不足或蛋價太高， 

       在兼顧營養午餐品質不變的原則下，請各學校的午餐廚房妥 

       為因應。 

       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   (三)台灣交通遭外媒批評為「行人地獄」，現在行人的環境，很 

       多是行人設施做得不好，或是沒有行人設施，請工務處、警 

       察局加強清除人行道和騎樓障礙，還給行人一個安全的空間 

       。 

       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   (四)本縣後龍鎮遠雄園區發生火警，有關清理廢棄物問題案。 

       主席裁示： 

       1.請警察局向檢方表達，爭取加速偵查時間緝捕犯案人。 

       2.為及早清理廢棄物，請檢方速偵結同意由縣府清理再求 

         償。 

       3.請交通隊加強巡邏查緝載運土方車輛，不讓外界誤以為 

         該處可倒廢棄物。 

       4.解除列管。 

三、 計畫處報告：本府縣務會議列管「重大建設計畫執行情形」， 

                報請公鑒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四、 計畫處報告：提報本府 112 年 4月份及 5月份重大會議及活 

                動彙整表乙份，報請公鑒。 



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五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

               份，報請公鑒。 

   主席裁示：請水利處備妥抗旱方案，餘准予備查。 

貳、 苗栗縣第 286 次治安會報(略)。 

參、 本縣各鄉鎮市公所提案： 

一、 卓蘭鎮公所：有關本鎮所轄苗栗縣政府縣管區域排水年度清 

                淤疏濬，建請鈞府將年度清淤疏濬工程提前至 

                每年 5月份雨季前辦理完成。 

    水利處：本年度清淤工程刻正辦理上網招標中，本案所指位 

            置將於發包後優先辦理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大湖鄉公所：建議經濟部水利署提高鯉魚潭水庫取水標的費 

                率，以增加水源保育與回饋費。 

    水利處：本府已於 112 年 3月 13 日府水利字第 1120066908 

            號函轉請經濟部水利署研議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依水利署函復略以俟後調整水價合理性時一併考 

量。 

三、 大湖鄉公所：希望可以再實施公地放領政策。 

    地政處：按行政院 96 年 9月 6 日院臺建字第 0960038156 號 

            函釋略以，現行農地政策已由「農地農有」轉型為 

「農地農用」，於此時空環境下，政府無需再耗費龐 

大的社會成本及行政成本辦理公地放領，倘該等原 

擬放領之公有耕地可轉為環境保育等用途，不僅有 

利於國土復育之推動，亦符合「公地公用」之公眾 

利益。是以，本案既經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從國 

土復育之角度探討，建議不再辦理放領，復經內政 

部就供需面、社會公益面、政治面等多面向檢討分 

析，亦認為公地放領已不符合現階段之社會期望， 

爰核示全面停辦公有地之放領業務，尚請貴所諒察 

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函轉中央反應鄉親需求。 

四、 泰安鄉公所：建請鈞府協助大安部落聯絡道路納編為苗 61線 

                (詳如說明) ，俾利道路瓶頸段改善案。 

    工務處：有關泰安鄉公所建議之大安部落聯絡道，現況非屬 



            縣鄉道，縣鄉道報編程序，從提案到審查核定，按 
            以往經驗約需 1-2 年，且是否通過亦未知，建議由原 

民中心先循原住民部落補助系統提報計畫爭取經費 
改善為宜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請工務處全力協助。 

五、 泰安鄉公所：建請協助爭取「泰安鄉天狗部落公園暨展演場 

                計畫」及解決用地變更編定事宜(詳如說明)，以 
                維部落觀光及了解原住民傳統文化。 
    原民中心： 

    (一)計畫內容因與先前提報有差異，請公所再確認目的事業 

計畫內容，初步認定新的開發計畫，不需要變更，但還 

是要請相關單位(地政處、工商發展處)協助確認。 

      (二)倘新計畫內容仍須辦理用地變更,本年度無編列相關預 

          算支應此案，待確認後，再另覓財源。 

      (三)涉及溫泉部分，請再提計畫，由本中心轉陳原民會申請。 

      地政處： 

      (一)本案秘書長於 111 年 6 月 22 日召開府內分工會議，請 
          原民中心先確認部落設施需求，是否符合原計畫核定之 

水土保持設施且不涉開發行為則無須辦理變更環境影響 
說明書，僅需原民中心許可後逕行施作；倘否，則由原 
民中心主政辦理興辦事業計畫，並循程序辦理變更開發 
計畫及環評等，其他局處協助。 

      (二)如有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情形， 
且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未變更原核准興辦事業計畫 
之性質者，應依同規則第 13 條至第 20 條規定之程序申 
請變更開發計畫；但經認定有同規則第 22 條第 1 項各款 
情形之一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變更原核准興辦事 
業計畫之性質者，應依同規則第 22 條第 1 項或第 22-2 
條規定辦理。 

      工商發展處：「苗栗縣泰安鄉天狗農村社區土地重劃案」於 

                  96 年許可開發，並於 97 年辦理變更開發計畫 

，其中變更案由九，因 96 年該案環說書審查結 

論：「一、本開發區住八及含鄰近道路，因位於 

遺址區，不應開發」，故將遺址公園(面積 2,464 

平方公尺)之土地使用編定由特定目的事業用 



地變更為國土保安用地。現公所欲使用遺址公 

園新建冷泉廣場，經孔文吉立委多次協調，並 

於 111 年由營建署召開會議，確認應辦理變更 

開發計畫，有關變更開發計畫事宜本處將配合 

辦理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另案協調。 

六、 泰安鄉公所：建請鈞府同意本所運動園區第一期開發案用地 

                恢復至 110 年提送興辦事業計畫用地位置(詳如 
說明)，以維鄉民期盼。 

      農業處： 

      (一)有關旨揭運動園區第一期開發案位置變更，農業處無意

見。 
      (二)本案之興辦事業計畫、水保計畫等倘獲目的事業機關核

准辦理，請貴所依土地法第 26 條等規定辦理撥用事宜。 
      (三)經查旨案涉及土地(本府縣有泰安鄉圓墩段 834-1、834-3

地號等 2 筆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) ，農業處無放租及

相關利用計畫，惟旨揭地號經本處 109 年 4 月 28 日於現

場勘查，部分土地已由附近住戶墾殖菜園、果園及雞寮

等使用，請貴所於開發利用時逕自騰空占用。 
      主席裁示：興辦事業由教育處主政統籌會辦相關局處。 

七、 大湖公所：鄉鎮辦理基層座談會縣府補助十萬元，因物價上 

漲，建請增加補助金額。 

    民政處：編列明年度預算邀集財政處、主計處研議適度調高 

            補助額度。 

    主席裁示：編入明年預算調高補助額度。 

八、 大湖公所：因重型機車造成噪音及排放惡臭廢氣，為改善南 

湖村台 3 線住戶生活及健康品質，建請安裝氣密 
式隔音窗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編入明年預算，縣府與公所及住戶配合三方分擔 

費用。  

九、 大湖公所：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及使用地劃設案，栗林村、 

新開村鄉親擔憂被劃設為第 1 類，請縣長聲援並 
反應中央。 

    工商發展處： 

1.民眾擔憂土地利用價值及違建的部分，目前 1700 多個人民 



  陳情案件已提報內政部營建署。 

2.休區已轉請營建署派員說明。 

3.佛陀山為開發計畫不屬國土計畫劃設範圍內，另外 114 年 4 

月 30 日前已核准者不受限制。 

      農業處：已循農會體系向農委會反應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依業務單位回應辦理。 

肆、 交換意見(無)。 

伍、 主席裁示：     

一、 每筆預算皆得來不易，尤其是中央各項專案補助經費，請各

業管局處務必確實掌握各項重大建設執行期程，尤其事涉跨

局處權管之開發計畫，務必加強橫向聯繫，必要時請秘書長

召開跨局處會議協商，避免因工程延宕，無法依中央規定執

行期程進行，導致補助款遭中央收回情事。 

二、 有關中央函請本府配合辦理事項，請各局處務必掌握辦理期

程，勿讓中央單位一再催辦，影響本府形象。 

三、 有關各單位參與中央各項施政評比榮獲績優獎項，以及各項

亮點施政成果，應積極透過本府官方社群媒體廣為行銷宣

導，增進本府施政績效曝光度，讓鄉親有感。 

四、 因近期持續未降雨，各水庫蓄水率持續降低中，雖然中央氣

象局的氣象報告指出週末兩天起有鋒面報到，但在全球氣候

異常現象下，屆時鋒面報到能帶來多少雨量，仍是未知數。

因此請水利處持續進行水情監測，預為籌謀各項因應措施，

為抗旱做充足的準備。 

五、 大湖分局宿舍用地提供大湖鄉公所作為公園、停車場使用， 

請公所整理規劃並請警察局協助配合辦理。 

六、 詐騙手法層出不窮，包含電玩店、夜店，請警察局加強臨檢 

查緝。 

陸、散會：上午 9時 24 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